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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 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 

（股份代號：693） 
 

建議採納中文名稱為第二名稱  
 
陳唱國際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公佈，本公司擬正式採

納中文名稱「陳唱國際有限公司」為本公司之第二名稱，惟須待(i)本公司股東（「股
東」）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上透過特別決議案批准；及

(ii)百慕達公司註冊處處長批准後，方會作實。 
 
買賣本公司股份所用之本公司中文股票簡稱「陳唱國際」仍保持不變。 
 
採納本公司中文名稱為其第二名稱將不會影響股東之任何權利。以本公司現有名稱記

名之所有現有已發行股票就買賣、結算及登記而言仍有效。 
 
載有（其中包括）建議採納本公司中文名稱為其第二名稱之詳情之通函及召開股東週

年大會之通告將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或前後寄發予股東。 
 
 
 

承董事會命 
陳唱國際有限公司  
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

     王陽樂  
 
 

 
香港，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
 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陳永順先生、王陽樂先生、陳慶良先生、孫樹發女士

及陳駿鴻先生。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漢陽先生、松尾正敬先生、陳業裕先生及黃金

德先生。 
 


